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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学分认定与转换申请表
（用于非学历学习成果申请）
	学生姓名
	
	学　　号
	

	所在学院
	
	专业班级
	

	申请认定项目及转换学分相关信息
	项目名称
	等级
	可认定学分
	拟转换课程
	拟转换学分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证明材料
目录
	（逐条列出证明材料名称并将材料附于表后，可附件）






	所在学院
审核意见
	
签名：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
认定意见
	
签名：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	分管校长
意见
	
签名：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①“课程性质”填写：通识必修课、通识选修课、职业基础课、职业技术课等。
②“拟转换课程”：若申请转换“通识选修课”或“职业拓展课”，直接填写课程大类名称即可；若申请转换其他课程，则须填写具体课程名称及课程学分。
③证明材料包括：各类证书复印件，参赛证明，论文及所载刊物的封面、目录复印件等。
④此表一式两份，分别由教务处和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分别保存。

